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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
驶确定为犯罪行为，醉酒驾驶者按“危险驾驶
罪”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以拘役、并处
罚金。今年的5月1日，正好是“醉驾入刑”10
周年。

这10年，也是宁波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的
10年。2011年 9月 7日，我市汽车保有量突破
100万辆；今年2月1日，我市汽车保有量达到
300万辆，已成为全国第15个汽车保有量超300
万辆的城市。

这10年，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始终坚持把查禁
涉酒驾驶（注：酒驾）违法作为防事故、保安全
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推进，查处力度有增无减，执
法规范程度不断增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好
转。虽然因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仍有发生，
但这10年当中，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明显减少。

从全国范围来说，从2019年起，醉驾就已
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的“第一犯罪”。因
而，关于“醉驾入刑”修改与否的讨论又热了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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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在结束看守所 7 天
的刑拘后，司机张某来到海曙交警
大队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4 月 15 日晚上，他和朋友一起
在海曙古林某村吃饭喝酒。聚餐结
束后，他发现门外停着的爱车左前
轮瘪了，于是便在周边寻找补胎
店。真巧，附近两三百米处还开着
一家，于是醉意满满的他便驾车过
去。在补胎时，张某还有“意外发
现”，除了左前轮瘪了，车辆的左
前侧转向灯处也有破损，便怀疑是
有人故意搞破坏，他脑袋一热，就
拿出手机报了警。

“民警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
查清车是被谁破坏的！”喝多了的
张某义愤填膺地说。最终，公共视
频显示，是张某自己撞了隔离栏造
成的车损。交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
精 测 试 ， 结 果 显 示 为 176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

“张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将面
临刑事处罚。即使 5 年后可以重新
申领驾驶证，他最多也只能开小型
车辆。”办案交警说，作为一名持
有 A2E 驾 驶 证 的 职 业 大 车 司 机 ，
张某的驾驶证被吊销后，将失去月

薪 1 万多元的工作。因为根据 《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有
醉酒驾驶机动车情形的，不得申请
大型客车、牵引车、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驾驶证。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张某为此追悔
不已。

说起酒驾的代价，除了直接的
法律成本外，其他成本同样不低。
先说经济成本，根据目前的规定，
酒驾出现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拒
赔，也就是说巨额赔偿金需要当事
人自己解决；再说职场成本，醉驾
入刑后，律师、医师将被吊销执业
证 ， 法 检 、 公 职 人 员 将 被 “ 双
开 ”， 用 人 单 位 有 权 解 除 劳 动 合
同，无法入党、当兵、报考军校及
公务员。此外，还有时间成本、家
庭成本、社会成本等，这些都会影
响自己及家人。

尽管如此，仍有人顶风作案。
日前，宁波交警发布了“醉驾入
刑”10 年间的数据。

2011 年 5 月 1 日 起 至 当 年 年
底 ， 宁 波 共 查 处 涉 酒 驾 驶 7653
起 ； 2012 年 ， 这 个 数 字 猛 涨 至
17979 起；随后开始出现下降，从

这10年间

宁波共查处酒驾13万多起

2013 年至 2017 年，依次为 15684
起、15323 起、11829 起、10659
起、9001 起。

“2017 年是涉酒驾驶被查处
最少的一年，之后又开始上升
了。2018 年至 2020 年，我市查
处的涉酒驾驶依次为 10107 起、
14481 起 、 15025 起 。 今 年 以
来，已查处近 5800 起。”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10 年来交警部门查处了 13
万多起涉酒驾驶违法，有 191 人
被终身禁驾。

而按年份看查处数据，抛开不
完整的 2011 年和 2021 年，中间 8
年的数据呈现一个“V”字形。

仔细分析这些数据，也可以看
出一些趋势：每天 19 时至 22 时、
22 时至次日 2 时，是酒驾的两个高
峰时段；女性驾驶员酒驾数量逐年
上升，老年人涉酒驾驶的比例也在
提 高 。“ 宁 波 今 年 查 到 的 酒 驾 者
中，年龄最大的 89 岁，酒精含量
数值最高的为 346mg/100ml。”交
警说，这些都是新出现的问题，值
得深入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预防。

“V”字形数据的出现，令
很多人大吃一惊——“醉驾入
刑”已实施 10 年，涉酒驾驶数
量不是应该呈下降趋势吗？事实
上，“醉驾入刑”以来，虽然打
击涉酒驾驶违法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受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这一客观因素影响，预防和治理
酒驾工作仍旧任重道远。

这 10 年来，交警不断推进
勤务机制改革，执法力度得到进
一步加强，涉酒驾驶违法整治也
更加规范化。尤其是近几年，随
着“智慧交通”的出现，整治酒
驾的科技装备日新月异，新型技
战法层出不穷，使精准打击成为

可能。
周光磊，海曙交警大队酒驾整

治组的专职民警，13 年来他和同
事 查 获 的 涉 酒 驾 驶 司 机 总 数 近
7000 人，这一数据至今无人能够
超 越 ， 因 而 他 有 了 “ 酒 驾 克 星 ”

“宁波查酒驾第一人”之称。对于
打击涉酒驾驶违法，其中的变迁他
了然于胸。

“这是酒精测试仪，开车的人
对它应该很熟悉了。不过这个已经
是第八代了——联网式酒精检测
仪，你一吹，数据立马传送到监管
部门的平台上，想人为干预是不可
能的，保证做到公平公正。”周光
磊说，除了酒精测试仪外，实时记

“V”字形数据

见证涉酒伤亡事故减少

录交警执法过程的执法记录仪，以
及阻截冲卡逃逸车辆的阻车器早已
成为查酒驾的“标配”。各种装备
配置到最基层，在提升查处效率的
同时，也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周 光 磊 还 告 诉 记 者 ， 10 年
来，宁波交警对涉酒驾驶违法的查
获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醉驾入
刑”开启前，查获酒驾案件的主要
方式为事故调查处理中发现，占查
获总数的 50%以上，2020 年至今，
这一比例已经降至 10%以下，通过
交警路面执法查获的酒驾案件已占
总数的 90%以上。“这 10 年间，交
警路面查处的场次、时长、强度大
幅度提升，执法力度特别大，数量
自然就上去了。”

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也为
严打涉酒驾驶违法解决了“后顾之
忧”。2013 年 12 月，由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
的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明确了醉驾行为定罪标准、从重处
罚的情形和对拒绝、阻碍调查取证
等行为的处理方式，“醉驾入刑”
的法律刚性持续增强。

在 10 年严管、持续宣传以及
“醉驾入刑”的震慑下，全社会拒
绝酒驾的风气日渐浓厚，禁酒驾共
管共治格局基本形成。

这些年来，虽然因酒驾引发的
交通事故仍有发生，但造成人员伤
亡 的 事 故 明 显 减 少 。 统 计 显 示 ，

“醉驾入刑”开启的后五年，与前
五年相比，年均发生的涉酒交通事
故以及伤亡人数都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死亡人数下降最为明显，下
降幅度达到了 43.5%。

但是，总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
理，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红线。这
10 年间，有 7763 人因多次 （2 次及
以上） 酒驾被查处，其中 5 次以上
的酒驾人员有 28 人，最高纪录保
持者为 6 次。

与未取得驾驶证的市民不同，
酒驾、醉驾被查处从而暂扣或吊销
驾驶证的“失驾人员”通常具备驾
驶技能，但无驾驶资格。部分“失
驾人员”便会心存侥幸，继续驾车
上路行驶，更有甚者又涉酒驾驶。

“ 失 驾 人 员 ” 上 路 行 驶 发 生 事 故
后，由于无驾驶资格，极易导致肇
事逃逸或者无保险赔偿，形成新的
道路安全隐患。

这 10 年，交警部门借着“智慧
交通”的东风，利用大数据优势查处

“失驾人员”。相关预警平台会对可
能仍在上路行驶的“失驾人员”进行
分析评估，一旦发现数据异常，会立
即安排警力进行查处。从 2017 年开
始至 2020 年 5 月 5 日，宁波交警已
查获各类“失驾人员”6215 人。

严惩涉酒驾驶违法，在大快人
心的同时，也出现了“副产品”——
醉驾逐渐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
的“第一犯罪”。法律界人士告诉记
者，醉驾成为刑事追诉的“第一犯
罪”，对于国家、社会和醉驾者本人
来说，都是特别巨大的损失。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
代表、法律专家提交了与此有关的
建议。该专家认为，在全国刑事案
件总数中，“醉酒驾车型”危险驾
驶罪大约占 1/3 的比例，每年有 30
余万人因该罪被判刑。该罪的发案
率实际上已高于盗窃罪，成为排名
第一的犯罪。从世界范围看，非财
产性犯罪成为“第一罪名”，这是
不太正常的司法现象。

这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
出，从减少犯罪发生率、推进社会
治理创新的角度看，一味对醉酒驾
车行为按照“低标准”进行事后查
处，大规模定罪处罚，并不是解决
问题的最好办法。

他认为，对醉酒驾车“不能一
放了之，也不能一判了之”。在对
情节严重的醉驾继续保持“严打”
态势的前提下，从立法上提高定罪
门槛，可能是值得考虑的一种思
路。为此，他建议将 《刑法》 第
133 条之一所规定的“醉酒后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即构成危险驾驶
罪”，修改为“醉酒后，在道路上

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
驾驶罪”。他认为，这一规定或能
有效防止处罚范围的扩大化，当
然，这也要求交通安全管理部门进
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增强判断力，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来判断驾驶人是
否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

不过，也有其他法律专家明确
表示不赞成司法为醉驾“松绑”，
更不赞成废除危险驾驶罪或者通过
修法提高该罪的入罪门槛。

记者采访普通市民时发现，类
似的争论同样不断。

最典型的就是隔夜酒驾。很多
人因为体质问题，前一晚喝了点小
酒，想着睡一晚应该没事了，第二
天一早去上班，人很清醒，身体一
切正常，却不幸“被酒驾”了。还
有，代驾没把车停好，喝了酒但自
觉意识清醒的车主自己动手修正一
下，也被认定为涉酒驾驶⋯⋯

在网络上，“提高定罪门槛”
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当然，
这种“声音”一出现，“骂战”立
马开启，因为反驳者同样不少，给
出的理由也令人无法“拒绝”。

可以这么说，从“醉驾入刑”后，
争议声一直不绝于耳。危险驾驶罪
一路走来，可谓“跌跌撞撞”。但是，
无论争议声有多少，对于驾驶人来
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应该
成为共识，莫让杯中酒变成眼中泪。

现实引发新讨论

到底该“严”还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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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执勤人员示意行驶车辆减速前方执勤人员示意行驶车辆减速，，接受检查接受检查。。 警告牌提醒警告牌提醒，，还有交警负责引导指挥还有交警负责引导指挥。。

警员上前警员上前，，对每辆车的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对每辆车的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后方破胎器准备后方破胎器准备，，随时应对想要冲卡逃逸的车辆随时应对想要冲卡逃逸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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